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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0年度臨時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議程 

開會時間：110年 8月 24日(星期二)上午 10時整 

開會地點：行政樓 1樓第一會議室（A109） 

主席：王校長如哲                                        紀錄：江立琦 

出席者：                                    

主席致詞： 

壹、 報告事項 

案由一：宣讀 110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錄，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  明：110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錄(P.6–P.16)。 

裁  示： 

  

案由二：歷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案，

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  明： 

一、本次檢查結果，列管案件共 8 案，業請各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並

經彙整完竣(P.17–P.19)。 

二、各相關單位所辦案件建議擬予銷管者共 6案，依會議決議者計 2案。 

裁  示：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調整本校「研究生學位論文指導費及相關費用支給要點」博士班

論文計畫口試費支給金額乙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教務處） 

說  明： 

一、依據本校 110年 5月 11日 109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決議辦理。 

二、依會議決議調整本校博士班論文計畫口試費支給金額由壹仟元調高為

壹仟伍佰元。 

三、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指導費及相關費用支給要點」

修正草案(附件一，P.20)、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附件二，P.21)以及

現行要點(附件三，P.22)。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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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有關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六條、第九條修正

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  明： 

一、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辦理。 

二、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自 88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歷經 94年 5月 10日、103年 12月 9日、104年 12月 29日以及 106

年 3月 28日等共四次修正，現行條文共十四條，為配合教育部 110年

5月 19日發布修正「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本次

修正第二條、第六條以及第九條，修正條文如次： 

(一)為擴大學生參與校務，擬配合修正本辦法第二條增列學生代表一

人。 

(二)為強化稽核之專業獨立性，爰修正本辦法第六條，稽核人員由校長

提經校務會議或其授權之委員會同意後始得擔任，並應於下一次校

務會議追認。 

(三)第九條明定稽核計畫及稽核報告時間及內容。 

三、本案業於 110年 8月 17日提經 110學年度第 1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檢附附件如下： 

(一)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六條、第九條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附件四，P.23–P.24)。 

(二)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六條、第九條修正

草案(附件五，P.25–P.28)。 

(三)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現行條文)(附件六，

P.29–P.31)。 

(四)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附件七，P.32–P.42)。 

(五)110學年度第 1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附件八，P.43–P.45) 

決  議： 

 

案由三：有關行政樓一樓副校長辦公室火災事故辦理修繕工程所需經費新臺幣

65萬元整，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 秘書室） 

說  明： 

一、本校行政樓一樓副校長辦公室於 110年 6月 3日上午約 7時因冷氣內

部零件自燃導致火災事故。財產損失除帳列動產及非消耗品合計 9項

外，另有室內裝修工程部分亟待處理。 

二、本案室內整修工程以恢復建物原狀為原則進行設計估算，包含已嚴重

毀壞無法使用窗框窗戶、輕鋼架天花板與牆壁澎鼓復原等，此外因室

內各項線路損毀需重新建置各項弱電工程，以及重新安裝冷氣機、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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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門禁系統等，所需總工程建造費用合計為 65萬元整。 

三、經詢因目前校控統籌維護費以及全校冷氣機統籌設備費皆餘額不足，

另校控統籌業務費餘額已做規劃分由各單位推動業務用，無法支應本

案所需經費，擬提請本會審議。 

四、檢附本案詳細預算價目表如附件九(P.46–P.48)。 

決  議： 

 

 

案由四：為撥付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110年度運作經費新臺幣 100萬元一案，提

請審議。                                 (提案單位: 秘書室） 

說  明： 

一、依臺灣教育大學系統（以下簡稱系統）110年 1月 14日臺灣教大字第

11030000100號函辦理。 

二、查系統 102 年 1 月 9 日第二次系統校長會議決議略以：「從今（102）

年度開始，連續三年每年固定提撥一百萬元至系統做為運作經費，且

剩餘款留存系統，不再繳回各校」。案經本校 102 年 3 月 26 日 101 學

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以：「一、原則同意每年提撥新臺

幣 100萬元，作為臺灣教育大學系統運作經費。二、明（103）年起仍

應逐年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三、有關 110年系統運作經費提撥事宜，依系統說明一來函所示：（一）適

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及配合中央與地方防疫措施，本系統

往年於每年一月召開之系統校長會議及系統委員會議，考量疫情延至

下半年度召開。（二）因近日部分系統學校詢問今（110）年系統運作

經費各校提撥之額度，爰請系統各校依循往例提撥新臺幣 100 萬元支

應系統運作。 

四、準此，本校 110 年度擬援例提撥 100 萬元作為系統運作經費，所需經

費擬由校控統籌業務費支應，提請大會審議。 

五、檢附相關附件如下： 

  (一)系統110年1月14日臺灣教大字第11030000100號函（附件十，P.49- 

P.51）。 

  (二)系統 102 年 1 月 9 日第二次系統校長會議紀錄(節錄)（附件十一，

P.52-P.54）。 

  (三)102年 3月 26日 101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紀錄(節錄)

（附件十二，P.55-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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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案由五：申請補助 110年本校學生宿舍維護費 70萬元乙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學務處） 

說  明： 

一、學生宿舍 5410雜項-維護費(B)(外)為宿舍修繕專用款項，今年預算

250萬元，其中設備延續性定期維護費(佔 114萬元)、水電開口合約(佔

60萬元)合計 174萬元，爰此，可供宿舍修繕費用剩餘 76萬元。然因

各棟宿舍建築皆逾 20年許多設備已達使用年限而損壞，於學期間陸續

進行宿舍修繕，已將維護費用罄。 

二、本案綜整宿舍待修事項約需 54萬元及預估至年底所需修繕費約需 30

萬元，合計共 84萬元(附件十三，P.57)，已於處內經費流用 14萬元，

因仍無法因應需另申請補助宿舍維護費 70萬元。 

三、本處日前於 110年 7月 7日經簽奉鈞長裁示，上開宿舍修繕不足費用，

提案申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進行審議(附件十四，P.58–P.65)。 

決  議： 

 

 

案由六：有關音樂樓整修工程預算調增案，提請討論。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音樂學系） 

說  明： 

    一、音樂樓整修工程屬本校核定之 110年重大修繕工程，且編列維護費計

7,900,000元辦理工程招標，經公開遴選建築師承攬設計監造服務後，

由總務處於 110年 7月 1日辦理基本設計書圖審查會議，經與會單位

充分討論後決議音樂樓合奏教室與部分琴房之冷氣空調納入本工程辦

理改善，先予敘明。 

    二、本工程原無編列冷氣空調之相關預算，惟冷氣空調若無納入本次工程

辦理改善，恐致合奏教室與琴房無法對應各種樂器演奏與隔音需求，

且本年度全校冷氣機設備費已用罄，故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調增冷氣空調所需費用計 769,124元，以利後續工程執行。 

    三、檢附冷氣空調預算表 1份(附件十五，P.66)。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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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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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0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 5月 18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0分整 

開會地點：行政樓 1樓第一會議室（A109） 

主席：王校長如哲                                        紀錄：江立琦 

出席者：如簽到單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案由一：宣讀 110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錄，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  明：110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錄(P.12–P.18)。 

裁  示：准予備查。 

  

案由二：歷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案，

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  明： 

一、本次檢查結果，列管案件共 4 案，業請各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並

經彙整完竣(P.19–P.20)。 

二、各相關單位所辦案件建議擬予銷管者共 3案，依會議決議者計 1案。 

裁  示：准予備查，所有案件解除列管。 

 

案由三：有關「體育館新建工程」工程總經費籌編行政作業程序，提請審議。 

(報告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說  明： 

一、依據 110 年 3月 2 日 110 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案由一

決議辦理:「一、本案新增工程經費，請函報教育部積極爭取足額補

助款，以達符合調整後工程總經費之 40%預期補助比率，補助款不

足餘額部分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支應。二、請業務單位於下次會議

報告工程行政作業程序」。 

二、有關本案工程行政作業程序說明詳如附件一(P.21–P.25)。 

裁  示：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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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本校 110年校務基金稽核計畫，報請鑒察。(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  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九條規定，稽核人員應擬

訂年度稽核計畫，經校長同意後實施，並作成年度稽核報告，經本

委員會向校務會議報告。 

二、本校 110 年度校務基金稽核計畫業由校務基金兼任稽核人員劉永彬

會計師擬訂詳如附件二(P.26–P.30)。110 年度校務基金稽核工作

擬依前述計畫併同內部控制作業辦理，本案計畫擬續向校務會議報

告，並據以辦理後續稽核工作。 

裁  示：准予備查。 

 

案由五：有關主計室 109年 5月至 12月以及總務處各組 110年 1月至 4月業務

工作事項辦理情形，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主計室、總務處) 

說  明： 

    一、主計室： 

(一)109 年度校務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情形(附表 1，P.31)、(附表 3，

P.31)，: 

1.收入比較 

(1)109 年度預算數較決算數比較：業務收入決算數計 11 億

6,203萬 9千元，業務外收入計 6,827萬 1千元，收入共計

12 億 3,031 萬元，較預算數 10 億 5,455 萬 8 千元，增加 1

億 7,575萬 2千元，增加 16.67%，主要係建教合作收入、推

廣教育收入、其他補助收入、利息收入及受贈收入增加。 

(2)109 年度決算數與上年度決算數比較：本年度收入共計 12

億 3,031 萬元，較上年度決算數 12 億 1,389 萬 3 千元，增

加 1,641萬 7千元，增加 1.35%，主要係建教合作收入及推

廣教育收入增加所致。 

2.支出比較  

(1)109年度預算數較決算數比較：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計 11

億 6,882萬元，業務外費用計 3,719萬 6千元，支出共計 12

億 601 萬 6 千元，較預算數 10 億 5,256 萬 1 千元，增加 1

億 5,345萬 5千元，增加 14.58%，主要係建教合作成本、推

廣教育成本等支出較預算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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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 年度決算數與上年度決算數比較：本年度支出共計 12

億 601 萬 6 千元，較上年度決算數 11 億 8,442 萬 4 千元，

增加 2,159萬 2千元，主要係建教合作成本及推廣教育成本

支出相對增加所致。 

3.餘絀比較 

(1)109年度預算數較決算數比較：決算賸餘 2,429萬 4千元，

較預算賸餘數 199萬 7千元，增加 2,229萬 7千元，主要係

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及業務外賸餘所致。 

(2)109 年度決算數與上年度決算數比較：本年度決算賸餘

2,429萬 4千元，較上年度決算賸餘數 2,946萬 9千元，減

少 517萬 5千元，主要係業務外收入減少所致。 

(3)109 年度資本支出執行(詳附表 2，P.32)，總預算數 5,995

萬 8 千元(本年度預算數 5,421 萬 2 千元、奉准先行辦理數

424 萬 6 千元及保留數 150 千元)，實際執行數 5,941 萬 3

千元，執行率為 99.09％。 

(4)109 年度可用資金為 15 億 1,277 萬 4 千元，較 108 年度 14

億 5,873萬 6千元，增加 5,403萬 8千元，另為期學校維持

正常運作，預估規劃未來 5 年財務資金需求約 13 億 6,785

萬元，預計可自由支配之資金為 1 億 4,492 萬 4 千元。(詳

附表 4，P.35)、(表 4-1，P.34)、(表 5，P.36) 

(5)依管監辦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以學校最近年度決算自籌收入

支給人事支出比率上限為 50%，本校 109年度已達 42.45%，

為避免比率達上限衍生人力管理窘境，請業管單位於人力管

理上審酌衡量。 

(6)本校近年因承接教育部委辦計畫及推廣教育收入大幅增

加，致人事費支出佔總支出比率逐年增加，近 3年為 107年

60.32%、108年 61.48%及 109年 62.8%，且近年人事費成長

比率大於自籌收入成長比率，請各單位進用人員審慎管控為

宜。 

(二)依 109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編製要點規定，彙整全校出國計畫及

赴大陸計畫年度執行情形已於 110 年 3 月 16 日函送審計部，並

請人事室協助查填（計畫名稱、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起迄日期、

地點、出國人員、報告提出日期、報告建議採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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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 94-96 年度會計憑證銷毀作業，業經審計部 109 年 3 月 23

日台審部教字第 1090002686號及教育部 109年 3月 25日臺教會

(一)字第 1090044443 號回函在案，已移請文書組依檔管法規定

辦理。 

(四)教育部於 109年 9月 21日至 9月 23日派 4名人員至本校訪查 109

年度預算執行情形與接受本部補助及委辦計畫之經費運用情

形，其訪查涉財務收支、出納管理、財產保管、場地管理、內部

控制制度、年度稽核等作業。 

(五)審計部於 109 年 11 月 4 日派人員至本校訪查 109 年 1-8 月財務

收支作業情形，感謝各單位配合辦理。 

(六)本校接獲教育部函送 109年度審核本校預算執行情形通知，建議

本校改進事項，業由各業管單位回覆在案，並由本室彙整函覆教

育部，請各業管單位確實依建議改善內容持續配合辦理。 

(七)完成 109學年度大專校院定期公務統計報表報送教育部統計處作

業。 

(八)109年度本校半年結算報告及第 2期收支估計表辦理完竣。 

(九)配合出納查核工作小組於 6 月 30 日辦理完成 109 年度本校出納

事務查核業務；另本室於 5 月 31 日依規定辦理出納管理單位盤

點之監盤事宜。 

(十一)本校 110年度預算分配審議會議業已於 109年 11月 17日完成

在案，分配結果如下： 

單位：千元 

項目 預算數 分配數 超分配數 備註 

設備費 38,937 38,937 0 
國庫增撥：23,917千元。 

校務基金：15,020千元 

業務費及 

維護費 
242,968 242,968 0  

註：上述資料不含109年度提經校管會同意追加預算10,717千元(設備費

8,287千元、業務費2,430千元)。 

二、事務組： 

(一)3萬元以上共同供應契約採購資料(附件三，P.37-P.47)。 

(二)10萬元(含)以上財物暨勞務採購招標案件(附件三，P.48-P.51)。 

(三)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招待所 108 年至 110 年(1 月至 4 月)各年度營運

績效對照表(附件三，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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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繕組： 

工程暨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採購招標案件(附件三，P.53-P.54)。 

四、保管組： 

本校校務基金 110 年 1 月至 110 年 4 月財產增減及無形資產(軟體)增

減結存情形(附件三，P.55)。 

五、投資管理小組： 

本校截至 110年 4月 30日止，定期存款明細表(附件三，P.55)。 

裁  示：准予備查。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9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  明： 

一、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6條規定略以：「學

校應就財務規劃報告書之教育績效目標達成情形，作成校務基金績效

報告書……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於每

年 6月 30日前，將前一年度之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報本部備查」。 

二、基此，茲依據 108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之教育績效目標達成情形，擬

具本校 108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草案)乙份，提請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審議，俾如期函報教育部。 

三、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9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乙份(附件四，

P.56- P.115)。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舉辦「儒風熠熠‧莘莘不息－教育大學淬鍊卓越領航」檔案展需

經費 18萬元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 總務處文書組） 

說  明： 

一、本校邁入創校 122 年，跨越雙甲子的榮耀歲月，校務的治理經營與卓

越發展首重於領航者的作為，上承國家教育政策，下接擘畫學校經營。

期藉此展覽除回顧本校過往先進的篳路藍縷，更展現本校於全球化競

爭趨勢下改制為教育大學後的卓越績效。 

二、本展預訂於本年度校慶前後一週期間（暫訂 11月 22日至 12月 10日）

舉辦，期能藉由檔案的陳列展示，積極發揮檔案的價值，達到檔案應

用宣傳之目的；同時提供本校學生實作學習機會，並響應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理局辦理之 110 年檔案月活動，藉由參與全國性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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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宣傳學校之目的。 

三、檢附「儒風熠熠‧莘莘不息－教育大學淬鍊卓越領航」檔案展策展計

畫（含經費需求表）一份(附件五，P.116- P.117)。。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擬訂定本校「教師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要點」，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說  明： 

一、教育部自 107 年起推動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並規劃績優計畫遴選制度，

以鼓勵教師執行教學實踐之改善及研究。本校教師歷年申請及通過情

形如下： 

        
學年度 

申請件數 通過件數 績優計畫 
行政管理費 

（依核定總額加給 15%） 

107 17 8 1 335,401 

108 19 10 0 418,949 

109 22 10 尚未辦理 393,900 

110 26 審查中 - - 

總計 84 28 1  

     二、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九點第四

項：「申請學校得由教育部核給每案獲補助計畫額度百分之十五之管

理費用，協助督導計畫之執行」；另依教育部109年7月2日臺教高(五)

字第 1090091987R 號函說明四(二)及說明六略以：「學校配合辦理支

持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事項(含教師考核、聘任、升等、評鑑及獎勵制

度等)皆屬協助督導計畫執行之一環，得由本計畫行政管理費支應」。 

三、為鼓勵本校教師參與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除提供相關諮詢及協助、辦理經驗分享及教學知能研習外，並於高教

深耕計畫納入「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支持方案」，補助申請未通過教師，

提升研究計畫內容質量。旨揭要點則針對已通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

師酌予獎勵，以完善本校支持機制，鼓勵本校教師參與教學研究並持

續投入。本案業經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教務會議、109學年度第

5次法規委員會議及 109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四、檢附本校「教師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要點(草案)」(附

件六，P.118)、逐點說明(附件七，P.119)、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

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附件八，P.120- P.125)、教育部 109年 7

月 2日臺教高(五)字第 1090091987R號函(附件九，P.126- P.129)、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教務會議紀錄(附件十，P.130)及 109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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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第 5次法規委員會議紀錄(附件十一，P.131- P.132)。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請修正獲教育部遴選為績優計畫之教師，頒給獎金新台

幣為「二萬元」。 

二、有關教師承接各類計畫案提撥至學校管理費是否可比照本要點之精

神，作為教師獎勵用，請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研議，並請針

對所有研究獎勵方案依各年度申請情形適時調整次年度預算核實編

列，以避免教師無法實際獲得原訂獎勵額度。 

 

案由四：有關「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

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

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人事室） 

說  明： 

一、本校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以下簡稱管監辦法）

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就自籌收入得支應之人事費等事項訂定本校「編

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

事費、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以下簡稱支應原則），惟

查本校依規訂定之原則，部分條文內容與現行管監辦法第三條所定自

籌收入未盡相符，爰檢討修正。 

二、本案業於 110 年 2 月 2 日提請 109 學年度第 3 次法規委員會議討論，

依據會議決議修正後通過。建議修正第 1 點法規依據名稱完整寫出。

本案亦於 110年 4月 13日提請 109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討論，依據

會議決議照案通過。 

三、綜上，支應原則現行規定 8 點，本修正草案合計修正 7 點（修正第一

點至第六點及第八點），茲簡要說明支應原則修正重點如后： 

   (一)依本校法制作業體例修正第一點法規依據後段內容文字為「……第

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訂定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

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 

應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修正第一點） 

(二)依管監辦法 104年 9月 3日修正，第三條所定自籌收入由       原

訂五項自籌收入修正為八項收入，爰刪除「五項」用字及五項自籌

收入內容。（修正第二點第一項第十三款、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第

七目、第四點、第五點及第六點） 

(三)又依管監辦法第九條規定略以，學校以自籌收入支應前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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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事費，其合計總數應以最近年度決算自籌

收入百分之五十為限，爰修正支應原則第六點用字以符合規定。（修

正第六點） 

(四)再依管監辦法第七條規定，管理委員會及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設

置、運作、績效考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學校定之，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因支應原則無須報教育部備查，故刪除「報教

育部備查」。（修正第八點） 

四、檢附修正草案(附件十二，P.133–P.135)、修正草案對照表(附件十三，

P.136–P.143)、原支應原則(附件十四，P.144–P.145)、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附件十五，P.146–P.151）、109學年度

第 3 次法規委員紀錄(節錄)(附件十六，P.152–P.153）、109 學年度

第 7次行政會議紀錄(節錄)(附件十七，P.154–P.155）。 

決  議：照案通過 。 

 

案由五：有關「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聘僱作業要點及報酬標準表修正草案修

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人事室） 

說  明： 

一、依據 107 年 11 月 20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案由二附帶

決議(附件 23)、108年 9月 11日第一屆第十次勞資會議案由一決議(附

件 24)、總務處 108 年 12 月 19 日及 109 年 1 月 7 日有關校基人員擔

任防火管理人增加加給之便簽(附件 25)辦理。 

二、本案前經 109年 3月 23日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聘僱作業要點及報酬

標準表修正草案研商會議(附件 26)、109年 5月 12日 108學年度第 6

次法規委員會議審議完竣(附件 27)、109 年 8 月辦理校務基金進用工

作人員職稱問卷調查完竣並修改旨揭聘僱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第七點有

關校基人員職稱(附件 28)。此後經 109 年 9 月 29 日 109 年度第 4 次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附件 29)、109 年 11 月 3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如附件 30，要求修改防火管理人加給規定)、109年 12月

1日 109年度第 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附件 31)。又因 109年 12

月 9日本校第一屆第 15次勞資會議案由一決議（附件 32），及因應性

別平等教育法之規範，將校基人員代表納入校基考核委員會組成（修

正草案第六點），及新增對校基人員記過懲處、降薪級或職等、暫時停

職等處分之規定（修正草案第十八點），故重新依法制程序提 110年 2

月 2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法規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附件 33）。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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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經蒐集校基人員相關意見提本校第一屆第十六次勞資會議討論修正

後（附件 34），再提本年 4月 13日 109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審議，

並決議第十一點將「約用單位」修正為「用人單位」，修正後通過且追

溯自本（110）年 1月 1日生效（附件 35）。 

三、今本案業依上開行政會議決議修正完畢，擬依法制程序續提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審議。茲簡要說明旨揭要點修正重點如下： 

(一) 因擬修訂聘僱作業要點之內容包含聘用、考核、晉陞、進修、職稱、

特殊專長加給等，所規範項目更為廣泛，故修訂名稱為本校「校務

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 

(二) 增列本要點有關大學法之法源依據(第一點)。 

(三) 增訂研究計畫進人員及臨時工等人排除適用本要點之規定(第二

點)。 

(四) 增訂校基人員所需經費來源規定(第三點)。 

(五) 修訂校基人員進用上限規定(第四點)。 

(六) 增訂校基人員進用及甄選程序(第五點)。 

(七) 修訂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考核委員會任期、組成、出席及決議人

數規定(第六點)。 

(八) 增訂校基人員之職等、類別與職稱，及因特殊專長與業務需求增訂

特殊專長加給標準表(第七點，納入本草案後附附件一)。 

(九) 增訂校基人員之基本條件(第八點)。 

(十) 增訂退休公務人員及軍教人員再任校基人員之薪資規定(第九點)。 

(十一)增修有關簽訂勞動契約書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規定(第十點)。 

(十二)增訂新進校基人員之試用及考核規定(第十一點)。 

(十三)修訂校基人員報酬標準表等級(納入本草案後附附件二)及績效營

運管理業務及情況特殊單位得另訂相關規定辦理年終獎金(第十二

點）。 

(十四)增列校基人員年終考核項目內容(第十三點) 

(十五)修訂校基人員之年終考核等級，包含增列考列優等及所占人員比

例、修訂考列甲等及乙等之晉級規定及具體事蹟條件、修訂考列丙

等之具體條件(第十四點)。 

(十六)增訂新進校基人員之陞遷方式，提供經考核通過且有具體績效者

得晉高一職等，並增加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三薪級(第十五點)。 

(十七)增訂校基人員之兼職、兼課規範(第十六點)。 



15 
 

(十八)增訂校基人員之在職進修規範(第十七點)。 

(十九)修訂校基人員無法勝任工作及違背相關規定之處置方式(第十八

點)。 

(二十)增修校基人員因公傷亡及退休規定(第十九點)。 

(二十一)增修校基人員加班及出差規定(第二十點)。 

(二十二)增訂校基人員離職及業務與財物移交手續等規定(第二十一

點)。 

(二十三)修訂校基人員之福利規定(第二十二點)。 

(二十四)增訂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適用相關法令之規定(第二十三點)。 

(二十五)增訂本要點之通過及修正應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通過之程序規定(第二十四點)。 

四、檢附附件如下： 

(一)聘僱作業要點修正草案(附件十八，P.156–P.171)。 

(二)聘僱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附件十九，P.172–P.180)。 

(三)報酬標準表第二點第四點第五點修正草案(P.164)。 

(四)報酬標準表第二點第四點第五點修正對照表(附件二十，P.181–

P.184)。 

(五)聘僱作業要點現行規定(附件二十一，P.186–P.188)。 

(六)報酬標準表現行規定(附件二十二，P.185)。 

【以下附件資料詳如電子檔所示】 

(七)107年 11月 20日 107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紀錄(附件二十

三)。 

(八)108年 9月 11日第一屆第十次勞資會議紀錄(附件二十四)。 

(九)總務處 108 年 12 月 19 日及 109 年 1 月 7 日有關校基人員擔任防火

管理人增加加給之便簽(附件二十五)。 

(十)109年 3月 23日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聘僱作業要點及報酬標準表

修正草案研商會議紀錄(附件二十六)。 

(十一)109 年 5 月 12 日 108 學年度第 6 次法規委員會議紀錄(附件二十

七)。 

(十二)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職稱問卷調查結果(附件二十八)。 

(十三)109年 9月 29日 109年度第 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錄(附件

二十九)。 

(十四)109年 11月 3日 109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紀錄(附件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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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109年 12月 1日 109年度第 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錄(附件

三十一)。 

(十六)109年 12月 9日本校第一屆第 15次勞資會議紀錄(附件三十二)。 

(十七)110年 2月 2日 109學年度第 3次法規委員會議紀錄(附件三十三) 

(十八)110年 3月 10日第一屆第 16次勞資會議紀錄(附件三十四) 

(十九)110年 4月 13日 109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紀錄(附件三十五) 

決  議：照案通過，本案追溯自本（110）年 1月 1日生效。 

 

叁、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 下午 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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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 110.8.24 

編
號 

會議決議或指示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列管情形 

110年度第 1次會議決議事項 

1 

案由一：有關「體育館新建工程」
工程總經費籌編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總務
處營繕組) 

決  議： 
一、本案新增工程經費，請函

報教育部積極爭取足額
補助款，以達符合調整後
工程總經費之 40%預期補
助比率，補助款不足餘額
部分由本校校務基金自
籌支應。 

二、請業務單位於下次會議報
告工程行政作業程序。 

一、關於近期建築工程價格高
漲，爭取提高補助經費乙
節，經教育部 110年 7月 26
日臺教秘(二)字第
1100091823C號函略以：「有
關國立大學院校申請補助
工程之所需經費，不再增加
補助經費，故本部亦無編列
相關預算，爰請各校以校務
基金支應」。 

二、承上，本案增加工程經費全
數由校務基金自籌支應，並
陳報增加經費之修正計畫

至教育部辦理審查，經教育
部審查通過再陳報行政院
續辦核定中。 

總務處 
依會議決

議 

2 

案由二：有關辦理萬寶大樓結構安
全鑑定事宜案，提請審
議。(提案單位：總務處保
管組) 

決  議：照案通過。 

本案已於 110年 8月 2日向臺中
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以共同供
應契約方式下訂，預計於 110年
12月 15日前完成。 

總務處 
建議解除
列管 

3 

案由三：有關本校 111年度教職員
工因公出國計畫概算案，
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國
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
處) 

決  議：照案通過。 

照案辦理 
國際及兩岸
事務暨研究
發展處 

建請解除
列管 

4 

案由四：有關本校 111年度概算擬
編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主計室) 

決  議：照案通過。 

業依主管機關核定本校 111年教

育部補助基本需求 4億 7,206萬

1千元(與 110年相同)、績效型

補助 1,150萬元(較 110年度減

少 250萬元)、利息收入調增 294

萬 9千元及體育館工程規劃費

1,000萬元，調整編列本校 111

年預算如下，並依規定送教育部

及主計總處審查。 

(1) 總收入 11億 6,400萬 4千

元，總支出 11億 7,803萬 9

千元，年度短絀 1,403萬 5

千元。 

一般建築及設備總計編列 9,285
萬 7千元，資金來源分別為
○1 自有歷年累積資金 5,634

主計室 
建議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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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會議決議或指示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列管情形 

萬元、○2 國庫撥款 3,291萬
7千元、○3 建教合作計畫
300萬元、○4 推廣計畫 60
萬元。 

5 

案由五：有關「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校務基金經常門預算分配
使用要點」第三點修正草
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主計室) 

決  議：照案通過。 

本案於110年3月29日臺中大學主

字第1101360025號電子布告欄及

本室網頁公告。 

主計室 
建議解除
列管 

6 

案由六：有關「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自償性支出及建設控管要
點」第六點修正草案，提
請審議。（提案單位：總務
處營繕組） 

決  議：修正後通過，請修正向金
融機構舉借之金額上限不
得高於校務基金歷年賸餘
為 50%，惟向教育部申請全
額補助貸款利息者不在此
限。 

遵照辦理，已於 110年 3月 24
日公告於電子公布欄及網站。 

總務處 
建議解除
列管 

7 

案由七：有關「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新興工程支應要點」修正
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總務處營繕組) 

決  議：照案通過。 

遵照辦理，已於 110年 3月 24
日公告於電子公布欄及網站。 

總務處 
建議解除
列管 

8 

臨時動議: 
案  由：本校學生宿舍生活設施改

善工程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決  議：依總務處概估調整總工程
經費為 23,367,500元辦
理，並請總務處提供編列
分年預算，以利主計室辦
理籌編概算。 

學務處 
本案已移請總務處營繕組辦理
後續規劃設計及施工招標等相
關作業。 
總務處 
一、為避免工程執行影響學生住

宿，經本處邀集學務處及學
生代表(學生會、學議會及
宿委會)召開研商會議，經
決議本案工程分為 3年度
執行，並控管於各年度暑假
清宿至開學前施工，故本年
度(110年)執行宿舍道路改
善工程，明年度(111年)執
行大詠絮樓 6樓至 10樓生
活設施改善工程，後年度
(112年)執行大詠絮樓 1樓
至 5樓生活設施改善工
程，先予敘明。 

二、本年度執行之宿舍道路改善
工程完成公開招標作業，廠
商於 110年 7月 8日開工，
預計於 110年 8月 18日前
竣工。 

三、明後年度執行之大詠絮樓生
活設施改善工程，現正辦理
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
務之遴選建築師招標作業

學務處 
 

總務處 

依會議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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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會議決議或指示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列管情形 

中，預計於 110年 10月完
成遴選作業，後續再依控管
期程完成規劃設計及施工
等相關事宜。 

 

 



 
 

附件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研究生學位論文指導費及相關費用支給要點修正草案 

99年6月1日98學年度第17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12月15日106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 

107年1月23日107年度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108年11月5日108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第三點 

108年12月3日108年度第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109年1月14日108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第四點 

109年2月18日109年度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110年5月11日109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修正 

○年○月○日○年度第○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一、本校為制定研究生學位考試相關費用支給標準，特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研
究生學位論文指導費及相關費用支給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相關費用係指論文指導費、學位考試委員口試費、博士班論文計畫
口試費及差旅費等費用。 

三、研究生學位論文指導費支給規定如下：  
(一)支給金額： 

1.每位研究生論文指導費新臺幣肆仟元整。 
2.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未曾休學且於註冊第四學期(暑期班為第三
暑期)前畢業者，研究生論文指導費新台幣伍仟元。如因畢業特殊條件規
定，修業年限超過註冊第四學期者，由系(所、學位學程)敘明理由專簽
辦理。 

(二)動支程序：研究生論文口試通過，完成離校程序後，各系所應將論文指導教
授資料造冊，並檢附論文指導費核定申請表，加會總務處、教務處、人事
室及主計室，經校長核准後辦理支給。  

(三)研究生若在論文寫作過程中更換多名指導教授，論文指導費之發放應以提出
學位考試申請時之指導教授為發放對象，其餘曾經擔任過該生之指導教授均
不得支領。  

(四)若有二名以上指導教授共同指導者，論文指導費以均分方式發放。 
四、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口試費支給規定如下：  

(一)支給金額：碩士班每名考試委員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整；博士班每名考試委員
新臺幣貳仟元整。  

(二)動支程序：各系所根據核准後之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表，依口試費發放標
準製作清冊，並檢附論文口試費核定申請表，加會總務處、人事室及主計
室，經校長核准後發放。 

五、博士班論文計畫口試費支給規定如下： 
(一)支給金額：每名計畫口試委員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整。  
(二)動支程序：各系所根據核准後之研究生論文計畫口試申請表，依論文計畫

口試費發放標準製作清冊，並檢附論文口試費核定申請表，加會總務處、
人事室及主計室，經校長核准後發放。 

六、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差旅費支給規定如下：  
(一)支給金額：校內考試委員不支給差旅費；校外考試委員只補助交通費，若

有特殊情形需補助「住宿費」及「雜費」，專案簽請校長核准。 
(二)動支程序：各系所依差旅費發放標準製作清冊，加會總務處、人事室及主

計室，經校長核准後發放。  
(三)博士班論文計畫口試委員只支給交通費。 

七、本要點經費來源由本校自籌收入財源支應。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權責單位為教務處 
於 110 年 5月 11 日行政會議通過 
於 1110 年○月○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由 1110 年○月○日校長核准 
110 年○月○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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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研究生學位論文指導費及相關費用支給要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研究生學位論文指導費支給
規定如下：  

(一)支給金額： 
1.每位研究生論文指導費新
臺幣肆仟元整。 

2.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學
生，未曾休學且於註冊第四
學期(暑期班為第三暑期)前
畢業者，研究生論文指導費
新台幣伍仟元。如因畢業特
殊條件規定，修業年限超過
註冊第四學期者，由系
(所、學位學程)敘明理由專
簽辦理。 

(二)動支程序：研究生論文口試
通過，完成離校程序後，各
系所應將論文指導教授資料
造冊，並檢附論文指導費核
定申請表，加會總務處、教
務處、人事室及主計室，經
校長核准後辦理支給。  

(三)研究生若在論文寫作過程中
更換多名指導教授，論文指
導費之發放應以提出學位考
試申請時之指導教授為發放
對象，其餘曾經擔任過該生
之指導教授均不得支領。 

(四)若有二名以上指導教授共同
指導者，論文指導費以均分
方式發放。 

三、研究生學位論文指導費支給
規定如下：  

(一)支給金額： 
1.每位研究生論文指導費新
臺幣4仟元整。 

2.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學
生，未曾休學且於註冊第四
學期(暑期班為第三暑期)前
畢業者，研究生論文指導費
新台幣5仟元。如因畢業特
殊條件規定，修業年限超過
註冊第四學期者，由系
(所、學位學程)敘明理由專
簽辦理。 

(二)動支程序：研究生論文口試
通過，完成離校程序後，各
系所應將論文指導教授資料
造冊，並檢附論文指導費核
定申請表，加會總務處、教
務處、人事室及主計室，經
校長核准後辦理支給。  

(三)研究生若在論文寫作過程中
更換多名指導教授，論文指
導費之發放應以提出學位考
試申請時之指導教授為發放
對象，其餘曾經擔任過該生
之指導教授均不得支領。  

(四)若有二名以上指導教授共同
指導者，論文指導費以均分
方式發放。 

依法制作業體例阿拉伯數字金
額修正為中文數字 

四、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口試費
支給規定如下：  

(一)支給金額：碩士班每名考試
委員新臺幣壹仟伍佰元
整；博士班每名考試委員新
臺幣貳仟元整。  

(二)動支程序：各系所根據核准
後之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
表，依口試費發放標準製作
清冊，並檢附論文口試費核
定申請表，加會總務處、人
事室及主計室，經校長核准
後發放。 

四、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口試費
支給規定如下：  

(一)支給金額：碩士班每名考試
委員新臺幣1仟5佰元整；
博士班每名考試委員新臺
幣2仟元整。  

(二)動支程序：各系所根據核准
後之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
表，依口試費發放標準製作
清冊，並檢附論文口試費核
定申請表，加會總務處、人
事室及主計室，經校長核准
後發放。 

依法制作業體例阿拉伯數字金
額修正為中文數字 

五、博士班論文計畫口試費支
給規定如下： 

(一)支給金額：每名計畫口
試委員新臺幣壹仟伍佰
元整。  

(二)動支程序：各系所根據
核准後之研究生論文計
畫口試申請表，依論文計
畫口試費發放標準製作
清冊，並檢附論文口試費
核定申請表，加會總務
處、人事室及主計室，經
校長核准後發放。 

五、博士班論文計畫口試費支
給規定如下： 

(一)支給金額：每名計畫口
試委員新臺幣1仟元整。  

(二)動支程序：各系所根據核
准後之研究生論文計畫
口試申請表，依論文計畫
口試費發放標準製作清
冊，並檢附論文口試費核
定申請表，加會總務處、
人事室及主計室，經校長
核准後發放。 

1.博士班論文計畫口試費支給
金額由 1,000 元調高為 1,500
元。 

2.依法制作業體例阿拉伯數字
金額修正為中文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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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研究生學位論文指導費及相關費用支給要點(現行要點) 

99年6月1日98學年度第17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12月15日106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 

107年1月23日107年度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108年11月5日108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第三點 

108年12月3日108年度第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109年1月14日108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第四點 

109年2月18日109年度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一、本校為制定研究生學位考試相關費用支給標準，特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研
究生學位論文指導費及相關費用支給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相關費用係指論文指導費、學位考試委員口試費、博士班論文計畫
口試費及差旅費等費用。 

三、研究生學位論文指導費支給規定如下：  
(一)支給金額： 

1.每位研究生論文指導費新臺幣4仟元整。 
2.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未曾休學且於註冊第四學期(暑期班為第三
暑期)前畢業者，研究生論文指導費新台幣5仟元。如因畢業特殊條件規
定，修業年限超過註冊第四學期者，由系(所、學位學程)敘明理由專簽
辦理。 

(二)動支程序：研究生論文口試通過，完成離校程序後，各系所應將論文指導教
授資料造冊，並檢附論文指導費核定申請表，加會總務處、教務處、人事
室及主計室，經校長核准後辦理支給。  

(三)研究生若在論文寫作過程中更換多名指導教授，論文指導費之發放應以提出
學位考試申請時之指導教授為發放對象，其餘曾經擔任過該生之指導教授
均不得支領。  

(四)若有二名以上指導教授共同指導者，論文指導費以均分方式發放。 
四、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口試費支給規定如下：  

(一)支給金額：碩士班每名考試委員新臺幣1仟5佰元整；博士班每名考試委員新
臺幣2仟元整。  

(二)動支程序：各系所根據核准後之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表，依口試費發放標
準製作清冊，並檢附論文口試費核定申請表，加會總務處、人事室及主計
室，經校長核准後發放。 

五、博士班論文計畫口試費支給規定如下： 
(一)支給金額：每名計畫口試委員新臺幣1仟元整。  
(二)動支程序：各系所根據核准後之研究生論文計畫口試申請表，依論文計畫

口試費發放標準製作清冊，並檢附論文口試費核定申請表，加會總務處、
人事室及主計室，經校長核准後發放。 

六、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差旅費支給規定如下：  
(一)支給金額：校內考試委員不支給差旅費；校外考試委員只補助交通費，若

有特殊情形需補助「住宿費」及「雜費」，專案簽請校長核准。 
(二)動支程序：各系所依差旅費發放標準製作清冊，加會總務處、人事室及主

計室，經校長核准後發放。  
(三)博士班論文計畫口試委員只支給交通費。 

七、本要點經費來源由本校自籌收入財源支應。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權責單位為教務處 

於 109 年 1 月 14 日行政會議通過 

於 109 年 2 月 18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由 109 年 2 月 24 日校長核准 

109 年 3 月 4 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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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第六條、第九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

五人，遞補委員若干

人，校長為召集人，其

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

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

一，學生代表一人，必

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

士參與。委員為無給

職，校外委員得依規定

支給出席費。 

委員任期以會計年度為

基準，每屆任期二年，

由校長推選提經校務會

議同意後聘任之。委員

因故出缺時，由遞補委

員遞補之，遞補委員之

任期，以原任期為準。 

本委員會下設投資管理

小組，其設置要點另訂

之。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

十五人，遞補委員若

干人，校長為召集

人，其中未兼行政職

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

於二分之一，必要時

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

參與。委員為無給

職，校外委員得依規

定支給出席費。 

委員任期以會計年度

為基準，每屆任期二

年，由校長推選提經

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

之。委員因故出缺

時，由遞補委員遞補

之，遞補委員之任

期，以原任期為準。 

本委員會下設投資管

理小組，其設置要點

另訂之。 

依據教育部 110 年 5 月 19

日修正發布「國立大學校院

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第五條規定，為使校務基金

運作更為透明，強化學生參

與，明定委員應有學生代表

至少一人，本校配合增列。 

第六條 為強化本委員會之功能

並有效管控校務基金之

收支、管理及運用，得

置隸屬於校長之兼任稽

核人員一人至數人，由

校長提經本委員會同意

後聘任之，並於下次校

務會議追認。必要時，

得進用專業人員。 

第六條 為強化本委員會之功

能並有效管控校務基

金之收支、管理及運

用，得置隸屬於校長

之兼任稽核人員一人

至數人，由本委員會

推薦簽陳校長核定後

聘任之。必要時，得

進用專業人員。 

依據教育部110年5月19日

發布修正「國立大學校院

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七條規定，為強化

稽核之專業獨立性，配合

明訂稽核人員應由校長提

經校務會議或其授權之委

員會同意後始得擔任，並

應於下一次校務會議追

附件四 

23



認。 

第九條 稽核人員應依下列規定

及期程辦理： 

一、年度稽核計畫應於

前一年度終了前擬

訂並經校長同意後

實施。 

二、每年二月底前作成

前一年度稽核報

告，並檢附工作底

稿及相關資料，經

本委員會向校務會

議報告。 

前項第二款年度稽核報

告，應完整記錄稽核情

形，並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稽核項目、稽核內容

及說明。 

二、稽核方式。 

三、稽核發現及稽核結

論。 

四、改善措施或具體興革

建議。 

第九條 稽核人員應擬訂年度

稽核計畫，經校長同

意後實施，並作成年

度稽核報告，經本委

員會向校務會議報

告。 
 

依據教育部110年5月19日

發布修正「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十七條之一，考量稽核業務

性質係屬事後稽核，增列稽

核計畫及稽核報告時間及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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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第六條、第九條修正草案 

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八十八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四年五月十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12月 9日 103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第二點 

104年 12月 29日 104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 

106年 3月 28日 10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條 

110年 0月 0日 110 學年度第 0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條、第 6條、第九條 

第一條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校務基金之收支、保

管及運用發揮最大效益，以提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

依據「國立大學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設置「國立臺中教

育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辦理校務

基金管理事宜。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五人，遞補委員若干人，校長為召集

人。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學生

代表一人，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委員為無給職，

校外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委員任期以會計年度為基準，每屆任期二年，由校長推選提

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委員因故出缺時，由遞補委員遞

補之，遞補委員之任期，以原任期為準。 

本委員會下設投資管理小組，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校區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校務基金預算編列及決算之審議。 

五、校務基金年度財務規劃及績效報告書之審議。 

六、校務基金開源節流措施之審議。 

    七、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八、學雜費收入、產學合作收入、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

之收入、受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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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取得收益之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九、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第四條 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指定委員兼任之；所需

工作人員由本校現有人員派兼之；並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

辦事；其組成方式由本委員會另定之。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開會時，得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會議各項決議事項，經校

長核定後，本校相關單位應配合執行，執行情形應向校務會

議提出報告。 

第六條 為強化本委員會之功能並有效管控校務基金之收支、管理及

運用，得置隸屬於校長之兼任稽核人員一人至數人，由校長

提經本委員會同意後聘任之，並於下次校務會議追認。必要

時，得進用專業人員。 

第七條 稽核人員應具稽核工作經驗及相關專業背景，本委員會之成

員、本校總務、主計及行政主管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稽核人員。 

第八條 稽核人員之任務如下: 

一、人事、財務、營運及關係人交易事項，涉及校務基金交

易循環之事後查核。 

二、現金出納及壞帳處理之事後查核。 

三、現金、銀行存款、有價證券、股票、債券與固定資產等

之稽核及盤點。 

四、校務基金各項業務績效目標達成度之定期評估、稽催及

彙整報告。 

五、校務基金運用效率與各項支出效益之查核及評估。 

六、其他專案稽核事項。        

前項第一款所定交易循環，包括收入循環、採購與支付循環、

薪資循環、財產管理循環、投資循環、融資循環及研發循環

等。 

稽核人員並得視任務需求，請校內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資料，

以供查閱。 

第九條 稽核人員應依下列規定及期程辦理： 

一、年度稽核計畫應於前一年度終了前擬訂並經校長同意後

實施。 

二、每年二月底前作成前一年度稽核報告，並檢附工作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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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資料，經本委員會向校務會議報告。 

前項第二款年度稽核報告，應完整記錄稽核情形，並應包括下

列事項： 

一、稽核項目、稽核內容及說明。 

二、稽核方式。 

三、稽核發現及稽核結論。 

四、改善措施或具體興革建議。 

第十條 稽核人員執行稽核任務應獨立超然，除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

二條及三十三條規定外，對於以前曾服務之單位或執行之業

務，於三年內進行稽核作業者，亦應自行迴避。  

第十一條 稽核人員執行任務，應本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明知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項，故意隱匿或

作不實、不當之揭露。 

二、怠於行使職權，致稽核效能不彰。  

三、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  

稽核人員違反前項規定者，校長應命其限期改善，必要時，

得懲處或調整職務。  

第十二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缺失或異常事項，指下列情事：  

一、校務基金之執行不符合相關法令或學校規章。  

二、校務基金之執行未達績效目標。  

三、校務基金之相關作業程序未能發揮其內部控制制度之

有效性。  

四、年度決算實質短絀。  

五、賸餘或可用資金有異常減少。  

六、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未具成效。  

七、其他缺失或異常事項。 

前項第四款所稱年度決算實質短絀，指學校年度收支餘絀

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須調整加回國庫撥款購置資產所提列

之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後，仍為短絀之情形。   

第十三條 稽核人員執行任務，發現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

項，應據實揭露及提供意見，作成年度稽核報告，並檢附

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於向校務會議報告後，至少保存五

年。且對於前項缺失或異常事項，應定期追蹤至改善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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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權責單位為秘書室， 
於 110年 0月 00日校務會議通過， 
由 110年 0月 00日校長核准， 
110年 0月 00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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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八十八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四年五月十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12月 9日 103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第二點 

104年 12月 29日 104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 

106年 3月 28日 105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 條 

第一條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

用發揮最大效益，以提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依據「國立大

學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設置「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辦理校務基金管理事宜。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五人，遞補委員若干人，校長為召集人，其

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

專業人士參與。委員為無給職，校外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委員任期以會計年度為基準，每屆任期二年，由校長推選提經校務

會議同意後聘任之。委員因故出缺時，由遞補委員遞補之，遞補委

員之任期，以原任期為準。 

本委員會下設投資管理小組，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校區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校務基金預算編列及決算之審議。 

五、校務基金年度財務規劃及績效報告書之審議。 

六、校務基金開源節流措施之審議。 

    七、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八、學雜費收入、產學合作收入、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受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及投資取得收益

之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九、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第四條 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指定委員兼任之；所需工作人

員由本校現有人員派兼之；並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其組成

方式由本委員會另定之。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

時，得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會議各項決議事項，經校長核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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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相關單位應配合執行，執行情形應向校務會議提出報告。 

第六條 為強化本委員會之功能並有效管控校務基金之收支、管理及運用，

得置隸屬於校長之兼任稽核人員一人至數人，由本委員會推薦簽陳

校長核定後聘任之。必要時，得進用專業人員。 

第七條 稽核人員應具稽核工作經驗及相關專業背景，本委員會之成員、本

校總務、主計及行政主管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稽核人員。 

第八條 稽核人員之任務如下: 
一、人事、財務、營運及關係人交易事項，涉及校務基金交易循環

之事後查核。 

二、現金出納及壞帳處理之事後查核。 

三、現金、銀行存款、有價證券、股票、債券與固定資產等之稽核

及盤點。 

四、校務基金各項業務績效目標達成度之定期評估、稽催及彙整報

告。 

五、校務基金運用效率與各項支出效益之查核及評估。 

六、其他專案稽核事項。        

前項第一款所定交易循環，包括收入循環、採購與支付循環、薪資

循環、財產管理循環、投資循環、融資循環及研發循環等。 

稽核人員並得視任務需求，請校內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資料，以供

查閱。 

第九條 稽核人員應擬訂年度稽核計畫，經校長同意後實施，並作成年度稽

核報告，經本委員會向校務會議報告。 

第十條 稽核人員執行稽核任務應獨立超然，除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

三十三條規定外，對於以前曾服務之單位或執行之業務，於三年內

進行稽核作業者，亦應自行迴避。  

第十一條 稽核人員執行任務，應本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明知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項，故意隱匿或作不

實、不當之揭露。 

二、怠於行使職權，致稽核效能不彰。  

三、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  

稽核人員違反前項規定者，校長應命其限期改善，必要時，得懲

處或調整職務。  

第十二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缺失或異常事項，指下列情事：  

一、校務基金之執行不符合相關法令或學校規章。  

二、校務基金之執行未達績效目標。  

三、校務基金之相關作業程序未能發揮其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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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度決算實質短絀。  

五、賸餘或可用資金有異常減少。  

六、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未具成效。  

七、其他缺失或異常事項。 

前項第四款所稱年度決算實質短絀，指學校年度收支餘絀依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須調整加回國庫撥款購置資產所提列之折舊、折耗

及攤銷費用後，仍為短絀之情形。   

第十三條 稽核人員執行任務，發現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項，應

據實揭露及提供意見，作成年度稽核報告，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

關資料，於向校務會議報告後，至少保存五年。且對於前項缺失

或異常事項，應定期追蹤至改善為止。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權責單位為秘書室，於 106年 3月 28日校務會議通過，由 106年 4月 10日校長核准，106
年 5月 23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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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05 月 19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辦法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七條第三

項、第九條第二項、第十條第二項及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國立大學校院（以下簡稱學校）不得申請籌設財團法人，並應依本條例第

九條第一項規定，將一切收支納入校務基金。

各校應就校務基金管理及運用訂定內部控制相關規章，據以建立及維持有

效之內部控制制度，並由校長督促內部各單位執行。

第 3 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自籌收入，其範圍如下：

一、學雜費收入：學校向學生收取與教學活動直接或間接相關費用之收入

    。

二、推廣教育收入：學校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

    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所收取之收入。

三、產學合作收入：學校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辦理相關事項

    所獲得之收入。

四、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學校獲得政府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等

    相關規定所為之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五、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學校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受贈收入：學校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

    或債務之減少。

七、投資取得之收益：學校依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所投資取得之有關

    收益。

八、其他收入：非屬前七款之自籌收入者。

   第 二 章 組織

 

第 4 條

學校依本條例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設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

員會），其運作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為原則，必要時，得

進用專業人員若干人。

第 5 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其組成方式，由學校定之。

管理委員會委員應有學生代表至少一人。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開會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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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

第 6 條

學校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年度總收入置稽核人員或設稽核單位者，管理

委員會之成員、學校總務、主計及行政主管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稽核人員

。

前項所稱年度總收入，指學校最近年度收支餘絀決算表之業務收入及業務

外收入。

第 7 條

管理委員會及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設置、運作、績效考核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規定，由學校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稽核人員應由校長提經校務會議或其所設相關委員會、專案小組同意後，

由學校進用之。

前項經校務會議所設相關委員會或專案小組同意後進用者，應於下次校務

會議追認。

   第 三 章 校務基金管理及運用

 

第 8 條

自籌收入得支應下列事項：

一、學校人員人事費：

（一）編制內人員本薪（年功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

（二）編制內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勞。

（三）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

二、講座經費。

三、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

四、出國旅費。

五、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租賃。

六、新興工程。

七、其他與校務推動有關之費用。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所稱編制內人員，指教師、研究人員、專任運動教練與

比照教師之專業技術人員。

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所稱編制外人員，指契約進用之各類人員，其權利、

義務、待遇、福利及績效之工作酬勞，由學校定之。

第 9 條

學校以自籌收入支應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事費，其合計總數應以

最近年度決算自籌收入百分之五十為限；編制內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

務有績效之工作酬勞，每月給與總額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百

分之六十為限，並不限於現金支給。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事費之支給額度、條件、方式及考核標準，

由學校定之，並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第 10 條

學校以自籌收入規劃辦理第八條第一項第六款之新興工程，應就工程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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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及營運後成本之可用資金變化情形進行預測，不得影響學校正常運作

。

前項所稱可用資金，指現金加上短期可變現資產及扣除短期須償還負債之

合計數。

第 11 條

學校辦理受贈收入業務，應開立受贈收據或證明，並完成下列程序：

一、受贈收入為現金者，應確實收受或存入帳戶。

二、受贈收入為現金以外之動產或不動產者，應確實點交或辦妥所有權移

    轉登記。

前項第二款之受贈收入，應依財物登錄作業程序處理，並由學校管理及使

用單位每年實施定期盤點及不定期抽查。

學校應至少每六個月將捐贈者名稱或姓名、內容物、時間及用途於學校網

站公告。但捐贈者不願學校公布名稱或姓名者，得僅就其他部分公告之。

受贈收入有指定用途者，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

學校辦理受贈收入業務，不得與捐贈者有不當利益之聯結；對熱心捐贈者

，得自定規定獎勵。

第 12 條

各項自籌收入應由學校統籌運用。但涉及政府與民間補助或委託辦理之事

項，應依其補助計畫或契約辦理。

學校辦理各項自籌收入業務，應合理控制成本，並得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

形，就所提列之行政管理費或計畫節餘款訂定一定分配比率，分配至負責

辦理該項業務之行政或學術單位運用，並應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第 13 條

學校依本條例第十條第四項規定組成之投資管理小組，應隨時注意投資效

益，必要時，得修正投資規劃內容，並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第 14 條

學校投資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項目，經費來源除留本性

質之受贈收入外，其合計投資額度不得超過學校可用資金及長期投資合計

數之百分之五十。

前項所稱留本性質之受贈收入，指學校與捐贈者間以契約或協議約定，學

校將受贈收入透過投資方式產生收益，並僅以該收益支用於契約規範之用

途，不動支原受贈收入款項。

第 15 條

學校持有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公司及企業股權，不得超

過該個別公司及企業股份百分之五十。

第 16 條

學校應審酌校務基金自籌能力及校務發展需求，建立有效之管控機制，並

依本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提報管理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備查。

前項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應至少包括收入來源、支給項目、校務基金

控管機制及發生缺失或異常之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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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

，並依規定年限保存。

學校相關主管人員、預算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應負其執行預

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主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

報表。

   第 四 章 校務基金監督機制

 

第 17-1 條

學校各項稽核工作應依下列規定及期程辦理：

一、年度稽核計畫應於前一年度終了前經校長同意後實施。

二、每年二月底前作成前一年度稽核報告，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

前項第二款年度稽核報告，應完整記錄稽核情形，並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稽核項目、稽核內容及說明。

二、稽核方式。

三、稽核發現及稽核結論。

四、改善措施或具體興革建議。

第 18 條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擬訂年度稽核計畫，經校長同意後實施。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執行稽核任務，應獨立超然，並得視任務需求，請校

內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資料以供查閱。

第 19 條

稽核人員執行任務，除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三十三條規定外，對於

以前曾服務之單位或執行之業務，於三年內進行稽核作業者，亦應自行迴

避。

第 20 條

稽核人員執行任務，應本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明知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項，故意隱匿或作不實、不當之

    揭露。

二、怠於行使職權，致稽核效能不彰。

三、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

稽核人員違反前項規定者，校長應命其限期改善，必要時，得懲處或調整

職務。

第 21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缺失或異常事項，指下列情事：

一、校務基金之執行不符合相關法令或學校規章。

二、校務基金之執行未達績效目標。

三、校務基金之相關作業程序未能發揮其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

四、年度決算實質短絀。

五、賸餘或可用資金有異常減少。

六、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未具成效。

35



七、其他缺失或異常事項。

前項第四款所稱年度決算實質短絀，指學校年度收支餘絀依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須調整加回國庫撥款購置資產所提列之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後，仍

為短絀之情形。

第 22 條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執行任務，發現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項，

應據實揭露及提供意見，作成年度稽核報告，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

。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定期追蹤前項缺失或異常事項至改善為止。

第一項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應於向校務會議報告後，至少保

存五年。

第 23 條

學校校務基金及各項自籌收入之執行，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為原則

；如實際執行有短絀情形，學校應擬訂開源節流計畫，經管理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執行。

前項開源節流計畫，應包括提升學校各項自籌收入之具體措施與資本支出

及人事費等各項支出之必要性檢討。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將第一項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情形，納入年度稽核

計畫，定期追蹤其改善成效，並作成年度稽核報告。

第 24 條

學校辦理校長續任，應將校長上任後學校歷年校務基金執行情形、可用資

金變化情形及開源節流計畫執行成效，併同校長續任評鑑結果報告書，以

適當方式提供學校組織規程所定之校長續任同意權人參據。

第 25 條

學校應以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擬訂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並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教育績效目標。

二、年度工作重點。

三、財務預測。

四、風險評估。

五、預期效益。

六、其他。

前項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應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於

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報本部備查。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財務預測，指學校預測未來三年資金來源、用途及可用

資金變化情形。

第 26 條

學校應就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之教育績效目標達成情形，作成校務基金績

效報告書，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績效目標達成情形（包括投資效益）。

二、財務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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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討及改進。

四、其他事項。

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應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於每年

六月三十日前，將前一年度之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報本部備查。

第 27 條

學校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及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應於本部備查後一個月

內公告，並登載於學校網頁建置之校務基金公開專區。

第 28 條

學校校務基金之執行情形應公開透明，並依下列規定，公告於校務基金公

開專區：

一、前三季於每季終了後一個月內公告。

二、第四季於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公告。

前項應公開透明之資訊，包括截至當季止之可用資金變化情形及支出用途

。

第 29 條

本部為瞭解學校校務基金執行之情形，得組成專案小組至各校訪視或委請

會計師查核，並作成專案報告。

第 30 條

學校執行校務基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命學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視其情節輕重，調降學校依第九條第一項所定比率上限或限制不

得支給：

一、年度決算實質短絀。

二、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事費支出超過最近年度決算自籌收入

    百分之五十。

三、可用資金過低，致影響學校校務基金健全。

四、依前條之專案報告，有涉及學校校務基金執行之缺失或異常情形。

五、其他缺失或異常事項。

   第 五 章 附則

 

第 31 條

國立大學附設醫院之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依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不

適用本辦法。

第 32 條

國立專科學校及其他公立大專校院設有校務基金者，得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

第 3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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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3

聯絡人：陳瑞芝

電　話：02-7736-5883

受文者：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19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三)字第1100062750E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 (0062750EA0C_ATTCH42.pdf、0062750EA0C_ATTCH38.

odt)

主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5條、第7

條、第17條之1，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0年5月19日以臺

教高（三）字第1100062750B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

令影本（含法規條文）1份，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s://edu.

law.moe.gov.tw）下載。

二、若對本法規條文有任何疑問，請逕洽本部高等教育司陳瑞

芝科員（02-77365883）、技術及職業教育司黃雅妮小姐

（02-77365850）。

正本：司法院秘書處、行政院法規會、行政院教育科學文化處、法務部、各國立大專校

院、本部各單位(法制處除外)

副本：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高等教育司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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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五條、
第七條、第十七條之一修正總說明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

八十八年十二月十日訂定，歷經六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四年九

月三日修正發布施行。為提升各國立大學校院（以下簡稱學校）校務基

金管理監督及公開透明，強化稽核人員之獨立性，明定稽核工作相關規

定，以提升稽核作業品質，並強化校務會議確認機制及學生參與，爰修

正本辦法第五條、第七條、第十七條之一，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應有學生代表至少一人。(修正條文第五

條) 

二、稽核人員應經校長提請校務會議或其授權之委員會、專案小組同意

後始得擔任。(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增訂稽核計畫核定及稽核報告之時間，並明定稽核紀錄內容。（修

正條文第十七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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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五條、
第七條、第十七條之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

任務之需要，分組辦

事；其組成方式，由學

校定之。 

管理委員會委員應

有學生代表至少一人。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

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開

會時，得請相關單位人

員列席。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

任務之需要，分組辦

事；其組成方式，由學

校定之。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

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開

會時，得請相關單位人

員列席。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使校務基金運作更

為透明，強化學生參

與，爰增訂第二項，

明定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委員應有學生代

表至少一人，使學生

了解、參與校務發

展，增加校方與學生

雙方溝通機會，並培

養校務參與之人才。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為第三項，內容未修

正。 

第七條  管理委員會及稽

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設

置、運作、績效考核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

定，由學校定之，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稽核人員應由校長

提經校務會議或其所設

相關委員會、專案小組

同意後，由學校進用

之。 

      前項經校務會議所

設相關委員會或專案小

組同意後進用者，應於

下次校務會議追認。 

第七條  管理委員會及稽

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設

置、運作、績效考核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

定，由學校定之，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強化稽核之專業獨

立性，故稽核人員除

由校長選任外，亦須

經校務會議同意，爰

增訂第二項，明定稽

核人員應由校長提經

校務會議同意後，由

學校進用之，校務會

議並得考量每次校務

會議間隔期程過長，

另依大學法第十五條

第五項規定設委員會

或專案小組先行同

意，以利時效。 

三、依大學法第十六條第

六款規定，校務會議

審議其所設委員會或

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故學校依修正條文第

二項規定經校務會議

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

組同意後進用稽核人

員者，仍應於下一次

校務會議追認，爰增

訂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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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之一  學校各項

稽核工作應依下列規定

及期程辦理： 

一、年度稽核計畫應於

前一年度終了前經

校長同意後實施。 

二、每年二月底前作成

前一年度稽核報

告，並檢附工作底

稿及相關資料。 

    前項第二款年度稽

核報告，應完整記錄稽

核情形，並應包括下列

事項： 

一、稽核項目、稽核內

容及說明。 

二、稽核方式。 

三、稽核發現及稽核結

論。 

四、改善措施或具體興

革建議。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稽核業務性質係

屬事後稽核，並參考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

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第十九條規定，爰明

定年度稽核計畫應於

前一年度終了前經校

長同意後實施，並明

定應於稽核工作結束

後二個月內，即每年

二月底前作成前一年

度稽核報告，及年度

稽核報告應包括事

項。 

三、另考量實務作業有滾

動式修正必要，稽核

報告格式將另以通函

方式通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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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0學年度第 1次法規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 8月 17日(星期二)上午 9時 

 開會地點：行政樓 1樓 A109會議室 

 主持人：侯召集人禎塘                                  紀錄：江立琦 

 出席者：如簽到名冊                            

 

 壹、主席致詞：(略)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為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六條、第九條修正草案，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  明： 

    一、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辦理。 

二、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自 88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歷

經 94 年 5 月 10 日、103 年 12 月 9 日、104 年 12 月 29 日以及 106 年 3 月

28 日等共四次修正，現行條文共十四條，為配合教育部 110 年 5 月 19 日

發布修正「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本次修正第二條、

第六條以及第九條，修正條文如次： 

(一)為擴大學生參與校務，配合修正本辦法第二條增列學生代表一人。 

(二)為強化稽核之專業獨立性，爰修正本辦法第六條，稽核人員由校長提經

校務會議或其授權之委員會同意後始得擔任，並應於下一次校務會議追

認。 

(三)第九條明定稽核計畫及稽核報告時間及內容。 

三、檢附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六條、第九條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附件一，P.3–P.4)、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

第六條、第九條修正草案(附件二，P.5–P.8)、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

辦法(附件三，P.9–P.11)以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附件四，

P.12–P.17)。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為因應系所課程發展調整及就業趨勢變化等因素，擬修正「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學生專業證照獎勵要點及各學系(所)或學位學程專業證照分級表」，提

請討論。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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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依據 109 年 12 月 21 日 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第 4 次處務會議

及 110 年 04 月 21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就業輔導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因應系所專業發展調整及就業趨勢變化等因素，擬修正旨揭專業證照獎勵

要點及分級表，以期增進學生就業競爭力。 

三、檢附修正對照表(附件五，P.18 –P.21)、修正後要點及分級表(附件六，P.22–

P.25)、原專業證照要點及分級表(附件七，P.26–P.28)、相關會議紀錄(附件

八，P.29–P.31 )。 

決  議：修正後通過，建議第四點第三款第三目定義內容請再修正補充具體說明，

以臻明確。 

 

案由三：有關「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說  明： 

    一、為使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法規內容更臻完善，與時俱進，本中心彙整參考全

國公立大學現行教師評鑑辦法規定，並業於 110 年 7 月 20 日-29 日期間請

各學院/中心審視法規內容並提供修法建議。 

二、本案修正重點：修正第二條第三項教師免評鑑採計計算單位，調整採計次

數及相關核算方式。 

三、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附件九，P.32)、

修正草案(附件十，P.33–P.34)、現行條文(附件十一，P.35–P.36 )、各學院/

中心修法建議彙整表及全國公立大學現行教師評鑑辦法相關彙整資料(附

件十二，P.37–P.43 )。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有關本處辦理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所涉相關法規修正草案，提請討

論。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說  明：  

一、依據本處 110年 7月 27日 109學年度第 7次處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旨揭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所涉法案清單詳如附件一(P.2)。 

三、本案通過後擬提送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並公告實施。 

四、檢附附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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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收費及退費要點法規修正草案、修

正對照表以及現行要點(附件二，P.3–P.7)。 

(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臨床教學實施要點修正草案、修正對照表以及現行要

點(附件三，P.8–P.15)。 

(三)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實習實施要點修正草案、修正對照表以及現行要

點(附件四，P.16–P.32)。 

(四)109學年度第 7次處務會議紀錄(附件五，P.33–P.75)。 

決  議：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收費及退費要點第三點修正草案」

照案通過。 

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臨床教學實施要點修正草案」照案通過。 

三、「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實習實施要點第十六點、第二十四點、第二十六

點修正草案」照案通過。 

 

叁、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上午 9時 3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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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頁 共 3 頁

工程名稱 會計科目

施工地點 工程編號

項 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編碼(備註)

壹.一

(一)

1 移動式安全圍籬及警示帶 式 1 2,000 2,000

2 完工後周邊修補及清潔費 式 1 3,000 3,000

3

施工範圍內之設備及物品配合校方指示搬

遷及工程完工後配合校方指示移回搬遷設

備及物品等雜項工程

式 1 6,000 6,000

4 移動式施工架 式 1 3,000 3,000

5 工程告示牌(依工程會規定格式尺寸) 式 1 2,500 2,500

小計(一) 16,500

(二) 整修工程

1
既有窗戶3樘含木框、靠窗矮櫃、原有輕

鋼架及天花板拆除運棄
式 1 30,000 30,000

2 牆壁澎鼓約45*190 cm切割打除復原 式 1 3,500 3,500

3 W92*H190cm南亞塑鋼窗 樘 3 34,000 102,000

4 窗框水泥砂漿崁縫及粉光整平 樘 3 4,800 14,400

5 輕鋼架曠纖天花板 ㎡ 70 650 45,500

5 既有牆面清潔後批土+水泥漆(綠建材) ㎡ 115 350 40,250

6 新增櫥櫃 座 1 36,000 36,000

7
新增三明治防焰遮光樘帘194*235cm(含五

金、配件)
樘 1 6,000 6,000

8
新增三明治防焰遮光樘帘122*220cm(含五

金、配件)
樘 4 4,500 18,000

9 既有大門窗簾更新 樘 1 3,000 3,000

10 木作窗框造型收邊 樘 3 6,000 18,000

11 既有窗戶加裝玻璃(既有冷氣主機移除) 樘 1 1,000 1,000

小計(三) 317,650

假設工程費

臺中市西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詳細價目表[概算]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副校長辦公室整修工程

發包施工費

 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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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頁 共 3 頁

工程名稱 會計科目

施工地點 工程編號

項 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編碼(備註)

臺中市西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詳細價目表[概算]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副校長辦公室整修工程

(三) 弱電工程

1 T-BAR燈LED2呎*3 組 6 1,500 9,000

2 照明線路充新配設2.0*3/C電纜 M 80 85 6,800

3 冷氣專用迴路5.5*3/C電纜 組 2 2,500 5,000

4 階地形插座迴路2.0*3/C電纜 組 4 1,500 6,000

5 開關單切 組 3 200 600

6 壓板線槽配件 式 1 100 100

7 新增分離式冷氣機(12坪) 台 1 70,000 70,000

8 新增分離式冷氣機(8坪) 台 1 65,000 65,000

9 新增消防偵測器 台 2 1,500 3,000

10 新增緊急照明燈(天花板崁入式) 台 2 1,500 3,000

11 新增門禁監控主機 台 1 13,500 13,500

12 既有迴路燒損查測拆除 式 1 4,600 4,600

13 雜項工程及安裝工資 式 1 6,848 6,848

小計(三) 193,448

總計(一)~(三) 527,598

壹.二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壹.一)*0.5％）) 式 1 2,638 2,638

壹.三

公共工程品質管制作業費及材料試驗費（

(壹.一)*0.6％）(含施工整合管理、完工

報告製作費、及配合公共工程維護管理制

度資料作業費)

式 1 3,166 3,166

壹.四 包商利潤及管理費 ((壹.一)*(7%)) 式 1 36,932 36,932

壹.五 營造綜合保險費 式 1 2,000 2,000

 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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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頁 共 3 頁

工程名稱 會計科目

施工地點 工程編號

項 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編碼(備註)

臺中市西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詳細價目表[概算]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副校長辦公室整修工程

壹.六 營業稅((壹.一)*5％)) 式 1 28,617 28,617

小計[壹 發包施工費] 600,951

貳
設計監造費(發包施工費-營業稅-營造綜

合保險費)(五百萬元以下部分8.6%)
式 1 49,049 49,049

總計(貳) 49,049

總工程建造費用(壹〜參) 650,000

 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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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1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開會時間：102年 3月 26日(星期二)下午 14時整 

開會地點：行政樓第一會議室（A109） 

主持人：楊校長思偉 

出席者：如簽到名冊    記  錄：黃馨瑩 

主席致詞 

壹、報告事項（略）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關於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第二次系統校長會議決議，有關各校提撥

運作經費事宜乙案，擬依程序提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  明： 

    一、依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102 年 1 月 9 日第二次系統校長會議紀錄附

件（P.22-28）辦理。 

    二、查本系統 102 年度運作經費審核及各校分攤金額乙節，經決議如

下： 

（一）從今（102）年度開始，連續三年每年固定提撥一百萬元至

系統做為運作經費，且剩餘款留存系統，不再繳回各校。

經費預算表已由系統辦公室依各校建議修正，詳如附件

P.29。

（二）請各校編列加班費至校務基金預算中，以利系統核銷。

（三）有關運作經費之憑證委由臺北市審計處就地審計乙案，依

審計法第八條：「審計機關對於審計事務，為辦理之便利，

得委託其他審計機關辦理……」，其程序應由編列預算（100

萬）之學校行文徵詢該管轄審計機關（教育農林審計處）

同意系統經費之憑證留存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並委由臺北

市審計處就地審計，故煩請各校協助辦理。 

 三、本案是否同意依上開會議決議，自本（102）年度起，連續三年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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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每年提撥新台幣 100 萬元，作為臺灣教育大學系統運作經費，

及相關事宜等節，提請  討論。 

決  議： 

一、原則同意每年提撥新台幣 100萬元，作為臺灣教育大學系統運作

經費。 

二、明（103）年起仍應逐年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以下提案略】 

 

叁、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16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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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 共1頁

工程名稱 會計科目

施工地點 工程編號

項 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註)

壹 發包工程費

一 空調工程

1 既設空調拆卸工資 式 1.0       20,122       20,122      

2 吊隱分離式空調(1對1) 組 2.00      65,000       130,000     

3 銅管3分5分 m 20.00     600          12,000      

4 線控遙控器 組 2.00      1,500        3,000       

5 豪華架(大) 組 2.00      2,800        5,600       

6 線型出風口 片 15.00     1,000        15,000      

7 集風箱10"*3孔 組 2.00      3,000        6,000       

8 冷氣風管 m 20.00     3,000        60,000      

9 冷氣電源線5.5*2C m 30.00     200          6,000       

10 鍍鋅消音箱 只 4.00      27,000       108,000     

11 分離式冷氣變頻單冷（1對1）2.8KW 組 9.00      30,000       270,000     

小計(一) 635,722     

二 職業安全衛生費(約A值之0.3% ) 式 1.0       1,907 1,907       

三 施工品質管理費(約A值之0.6% ) 式 1.0       3,814 3,814       

四 包商利雜費(約A值之6%) 式 1.0       38,142 38,142      

五 營造綜合保險費((約A值之0.3%) 式 1.0       1,907 1,907       

六 營業稅(5%) 式 1.0       34,075 34,075      

發包工程費（壹）合計 715,567     

貳 自辦工程費

一 空氣汙染防制費(約0.28%) 式 1.0       1,908        1,908       檢據核銷

二 規劃設計監造費 式 1.0       51,649       51,649      

自辦工程費合計（貳） 53,557      

工程經費總計（壹+貳） 769,124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詳細表[預算]

音樂樓整修工程

民生校區音樂樓（空調工程)

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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